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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的归责逻辑与制度改进

翟静波*

内容提要:金融机构控股股东在金融机构资本不符合监管要求甚至面临破产风险时,具有履行补

充资本等特定救助义务,这已成为域内外金融监管实践的制度惯例。然而,由于施加给股东的这

一加重责任与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原则相背离,其面临着正当性、必要性、可行性质疑与争议。

现阶段学界的理论探讨普遍忽视了对加重责任的制度逻辑探究,而过于强调在工具主义理念下的

实用效果,使得本应深入讨论的金融风险处置中股东责任承担问题被金融监管的治理需求所掩

盖。我国现行法上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规则呈现的是一种身份归责逻辑,旨在约束道德风险转

移,重新分配金融机构破产风险的成本负担。但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制度作为监管强化风险预

防的产物,应以 《金融稳定法》为法源条款的指引载体,协调适用相关金融行业法律法规与部门

规章。在具体制度改进上,应提炼并明确加重责任的规则要旨,区分不同对象差异化适用加重责

任,细化在危机处置阶段和市场退出阶段的加重责任适用限度,增设对股东违反加重责任的专门

罚则,完善加重责任的法律后果与约束效力。

关键词:有限责任 加重责任 风险处置 金融稳定法

一、引 言

基于对数次金融风险处置的实践反思与经验总结,域外国家为遏制金融机构股东的道德风

险、防范金融机构破产成本外溢,突破了传统公司法上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原则,通过法律规定

与监管政策来重新分配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成本,对拥有金融机构控股权的公司股东设置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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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其股东权利或增加重于一般公司股东出资义务的特别监管措施,以克服金融控股公司这一复

杂新型组织形式对传统公司治理机制的挑战。〔1〕自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域外金融

监管实例的不断丰富,金融控股公司对其附属子公司所承担的加重责任形式也由最初的 “资本维

持承诺”“实力来源原则”扩充到 “交叉担保条款”“及时改正措施”等。〔2〕虽然囊括的规范原

则众多,但域外加重责任制度的核心要义在于金融控股公司对面临破产风险的金融子公司的资本

协助义务,或承担因金融子公司破产而导致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损失的赔付责任。〔3〕2013年

以来,我国监管机关基于维护金融安全的公共政策目标和规制股东滥权行为的治理需求,将域外

金融控股公司股东加重责任制度引入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实践,规定当商业银行资本不能满足

监管要求时,股东特别是主要股东应当采取补充资本、不得阻碍其他股东补充资本或合格的新股

东进入等救助商业银行的措施。〔4〕此后,有关部门提出民营银行 “股东自担剩余风险”的监管

要求。〔5〕这被学界视为与加重责任对应的学理概念上的表达,成为我国确立商业银行股东加重

责任法律制度的实践起点。2020年,在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办法中,我国首次在制度层面

将加重责任规则具体化。〔6〕

随着近年来中小金融机构暴雷事件频发,如何压实金融机构及其股东治理责任,成为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的重要议题,相关补缺规则也见诸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 (草案)》[以下简

称 《金融稳定法 (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等法律修改文本。尽管可以从法律制

度的刻意设计和金融监管的实践需要来阐释金融机构股东承担加重责任的必要性,但究竟基于何

种归责事由而令股东承担加重责任的正当性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尤其是当加重责任的适用对象由

金融控股公司扩张到所有类型的金融机构时,应采取何种解释进路才能更妥帖地理解金融机构股

东加重责任的归责逻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提出

“制定金融法”的重要立法任务。〔7〕那么,在多部金融法律制定、修改的背景之下,如何理解加

重责任的归责逻辑与体系定位? 加重责任规范又如何入法并以何面貌呈现? 基于前述问题,本文

将首先分析当前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面临的质疑,剖析加重责任的解释障碍,继而在制度功能

与归责原理的视角下重新阐释该制度的运作逻辑,最后统合相关法律提出调适金融机构股东加重

责任的规范进路,以期促进我国金融法制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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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HowellE.Jackson,TheExpandingObligationsofFinancialHoldingCompanies,107HarvardLawReview507,

511(1993 1994).
参见姜立文:《金融控股公司责任承担的新机制———美国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研究》,载 《金陵法律评论》

2004年第2期。
参见席月民主编:《金融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参见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第11条、第12条,前述条款已被 《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第6条取代。
参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3〕67号);《银监会关于促

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
参见 《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20〕第4号)第27条、第46条。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载 《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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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归责的解释困境

(一)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面临的质疑

  我国立法上是否应当构建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制度仍然存在分歧,表现在对该制度的正当

性审思、必要性拷问和可操作性质疑。加重责任的新规则被视为对传统有限责任规则的背离,〔8〕

其正当性的证成自然成为学者们集中讨论的焦点。自2003年域外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规则被

引入国内以来,大部分学者在讨论金融机构股东为何承担加重责任的理论基础时,往往通过溯源

制度的缘起背景与历史演进,来解释加重责任突破公司法上股东 “有限责任”的正当性,并由此

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域外实行的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模式,对现行公司法和金融机构组织法的有

关内容 (如主体制度、义务内容、监管与司法审查)作出新的修正。〔9〕随着我国民营银行发起

人自担剩余风险的金融实践,监管部门也在规范性文件中将加重责任适用范围从民营银行逐步扩

大到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金融机构、金融租赁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认为,在我国金融业确立股东加重责任的做法,目前仍然缺乏坚实的理

论基础和充分的实证数据检验。〔10〕况且,现有阐释加重责任正当性的理论学说,大多是其他学

科领域 (如经济学)的理论或例证,缺少在法学惯常的权利义务研究范式下对加重责任予以合理

性的解析。进一步讲,加重责任制度并非遏制股东道德风险问题的首要选择,该问题可通过明确

金融机构权责、规定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机制,或按风险调整的保险费、禁止评

级较低的银行进行某些交易等其他更直接的办法来解决。〔11〕因此,加重责任制度突破有限责任

的正当性质疑依然无法得以消解。

其次,是否有必要以及多大程度上需要引入金融机构股东的加重责任制度存疑。现有保护公司

债权人利益的规定分别散见于传统民事法律、公司法、破产法这三个领域,似乎并无引入加重金融

机构股东责任制度之必要。具体而言,有限责任原则决定了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者在承担出资义务

之外,对公司的债权人并不负有任何责任,没有义务来填补公司的损害,〔12〕除非他可能因自己的

不当表现或行为而承担民事责任。此外,当受控公司之债权人因股东滥用权利致使其债权受损时,法

院可以通过揭开公司面纱原则予以救济,从而使债权人于特定条件下得以向公司之股东请求赔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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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HowellE.Jackson,TheExpandingObligationsofFinancialHoldingCompanies,107HarvardLawReview507,

511(1993 1994).
参见田田、龚华生:《建立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制度》,载 《法学论坛》2005年第6期;姜立文:《美国金

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研究与启示》,载 《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6期;李晗:《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防范法律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 156页;席月民主编:《金融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
页;汤欣等:《控股股东法律规制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参见伏军:《美国银行业监管 “力量源泉”原则述评》,载 《经贸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赖虹宇:《我国金融机

构股东加重责任的扩张与规范》,载 《中国法学》2023年第4期。

SeeCraigL.Brown,BoardofGovernorsv.MCorpFinancial,Inc.:EvaluatingtheSource-of-StrengthDoctrine,21
HofstraLawReview235,251 (1992 1993).

参见朱大明:《控制股东法律规制的路径与法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9页

参见王文宇:《控股公司与金融控股公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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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在公司破产时依据衡平居次规则将股东债权劣后于其他债权人受偿。〔14〕

最后,加重责任规范面临可操作性的质疑。这主要是法律条文存在内涵不清、差异化不足、

程序性不强、衔接性不强等问题。〔15〕随着相关金融立法活动的推进,对于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

任的规定也可能引发适用问题。比如,同金融法上具有单一规范含义的其他制度相比,金融机构

股东加重责任是包含了多个不同规则的规范群概念。〔16〕然而现有加重责任制度架构欠缺层次性,

未能考虑到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股东承担责任应有所差异。是否所有的、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股

东均适用加重责任? 目前缺乏对各类型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的周全制度设计。〔17〕

(二)传统归责逻辑的解释力不足

总的来看,这些质疑或是从规范层面探究加重责任规则本身的逻辑属性,或是考察加重责任

规则在经验世界所引发的个体行为、实践功效与潜在影响,大多是依循私法理念来理解金融机构

股东加重责任。尽管上述质疑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逻辑悖论和适用瑕疵,〔18〕但加重责任之所以面

临上述诸多质疑,根本原因在于解释路径的选择出现了偏差。

传统民商法解释路径对现代金融监管规则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无法为金融机构股东加重

责任提供归责基础和支持。首先,以主观判断为标准的传统民事责任理论和归责体系无法应对现

代金融风险。传统归责理论首要解决的是责任依据问题,在法律的价值判断上以某种主观因素作

为根据使行为人承担责任,并由此得出归责事由的决定因素是主观因素而非客观上的行为或结果

的结论。〔19〕然而,当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再局限于微观的个体行为,规制的民事主体之间

的地位也不再具有均等性时,便无法沿用前述的理论模型。〔20〕在现代风险社会中,金融风险的

不可预测性以及后果的不可估量性更突出,都导致在许多金融风险中无法明晰确定的责任主体和

责任范围。其次,金融交易中的责任承担者并不一定有主观过错,解决问题和风险治理的基点有

时并不是可责性,而是可行性和社会成本最小化。〔21〕由此可见,传统民法上的责任分担机制在

现代风险社会中特别是金融领域面临适用困境,金融监管实践中要求股东承担加重责任的监管措

施,在以私法自治、自担责任、过错基础为解释框架的民商事责任体系里,很难得到合理解释。

当然,加重责任被质疑的可能原因还包括法律移植范式本身的缺陷,以及对有限责任制度的

刻板印象,但忽略金融法主体身份和机构组织特殊的运行逻辑,惯性运用契约法思维解决金融监

管实践中的责任归咎问题显然并不可取。加之 “金融公法或者说整个经济法本身的正当性,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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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向齐:《我国破产法引入衡平居次原则的思考》,载 《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9期。
参见岳彩申主编:《金融控股公司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305页。
从责任的承担上可以区分为 “纵向联合”和 “横向联合”两种类型,前者是指监管机构把危机银行的风险处置责任

直接归于控股公司,后者则由危机银行的姊妹金融机构分担,进而间接对控股公司产生影响。参见隋伟、刘俊:《我国建立金融

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探讨》,载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参见何平、李纯元:《我国存款保险推进与问题银行治理———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载 《学术研究》2021年第11期。
比如,就引入加重责任必要性的质疑而言,持否定意见的论者所举侵权法、公司法、合同法、破产法规定实际上属

于裁判规范,都是需要通过司法程序才能实现事后救济,与加重责任制度并非替代关系。
参见陈婉玲:《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原则》,载 《政法论坛》2010年第6期。
参见甘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经济法 “面向法学”的发展进路》,载 《经济法论丛》总第42卷,中南大学出版社

2023年版,第88页。
参见鲁篱:《论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协同治理机制》,载 《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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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很不高明的国家对不很高明的市场的干预之上”〔22〕,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性和潜在冲突性又进

一步导致了加重责任的正当性难以证成,而正当性争论又掩盖了围绕加重责任本应深入讨论的归

责事由、承担限度与有限责任关系等基础性问题。

三、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的归责逻辑重述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金融机构股东在特定情形下应当为金融机构子公司的行为结果负责? 为什

么金融机构股东在履行完出资义务后还要承担补充资本责任? 为什么要使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

果? 这涉及归责问题,虽然可以将股东加重责任解读为股东对金融机构履行的特殊法定义务,是

政府为实现国家金融安全目标而作出的监管要求,但这不意味着其归责逻辑已在学理上得到很好

回应。大多数时候,加重责任的归责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被一笔带过,或者仅仅停留在描述股东

对金融机构过度滥用控制行为以及过错的行为意图等,就得出了股东承担加重责任的结论。然

而,不厘清加重责任的归责逻辑这一根本性问题,就无法顺畅地回答加重责任制度面临的系列质

疑。可是现有的各种解释进路显然又无法充分回答该问题,因此,需要重新厘清金融机构股东加

重责任的归责逻辑。

(一)因应金融机构 “责任失灵”的监管需要

在谈及加重责任时,不可避免地会将有限责任制度与之相提并论。尽管当下我们对公司的独

立人格和有限责任习以为常,甚至认为这两项制度是公司与生俱来的特质。但有限责任制度并不

是企业组织的固有形式。在普通公司之外,公司法以及其他组织法还对特殊企业的有限责任作出

了特别情形的规定。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历史发展远比我们想象中的丰富且曲折,当我们现在谈

及金融机构时,因其公司制组织形式而总是习惯性地认为其股东应承担有限责任,也把普通公司

的有限责任历史视为金融机构的有限责任历史,但事实并非如此。

从全球来看,在19世纪之前,股份公司的股东基本上都是无限责任制。直到1811年,美国

《纽约法规》(NewYorkstatute)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在没有得到立法批准的情况下创建有限

责任公司的法规。该法案规定的责任是现代意义上的有限责任。〔23〕但是,一些股东责任的变体

仍然存 在 于 部 分 地 区 或 行 业,如 银 行。1826 年 英 国 《银 行 业 合 伙 制 法 案》(Banking

CopartnershipAct)允许企业家们在英国所有地方建立股份制银行,但银行的股东仍然维持着无

限责任。〔24〕19世纪50年代末,英国的两个法案先后对从事银行业的公司有限责任进行了规

定,〔25〕逐步允许根据有限责任原则成立银行公司,英国股份制银行的类型由此呈现出国家特许银

行、无限责任股份制银行和有限责任股份制银行三种。直至1879年 《英国公司法》实施后,几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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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缪因知:《新兴法领域的社会科学运用:以金融法为中心》,载 《思想战线》2020年第6期,第92页。
参见 〔美〕斯蒂芬·M.班布里奇、M.托德·亨德森:《有限责任:法律与经济分析》,李诗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第44页。
参见 〔英〕约翰·D.特纳:《英国银行业危机:1800年以来跌宕起伏的英国银行业》,杨培雷译,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2019年版,第46页。

1857年 《股份制银行公司法》(JointStockBankingCompaniesAct1857)和1858年 《股份制银行法》(JointStock
BanksAct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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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股份银行都进行了责任限制,普遍转变为有限责任制银行。法国、美国、德国等纷纷效仿英国的

例子,也出现了股份银行向有限责任银行过渡的现象。〔26〕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

股东责任成为银行监管的一个常用工具。在美国的一些州,法律要求股东对银行的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还有一些州规定了对银行股东施加双重责任的规则。〔27〕直到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金

融恐慌,一系列应急性、矫正性措施出台,如用以防范存款人挤兑的联邦存款保险制度,〔28〕此

前一直存在的银行股东双重责任规则,也被后来全面的联邦银行监管体系所取代。

从上述有关金融机构责任的历史可以看出,如何防范及抑制金融风险的转移既是国家金融安

全法治保障的关键,也是监管当局着力思考的重要问题。比较来看,无限责任制度具有约束风险

转移的功能,在支撑银行业体系稳定性方面确实有效。因为有限责任规则在对市场经济产生正面

影响的同时,也激励了股东的过度冒险,不仅无法约束反而会诱发银行的冒险投机行为,从而将

风险转移给那些无法规制银行承担风险的人们 (如储户)。以往针对银行普遍适用的特殊规则

(如施加双重责任)正是旨在降低有限责任所引发的巨大负外部性。在更多的监管规则和金融安

全网制度出台前,由金融机构股东承担双重责任事实上成为一种替代方案。对此,特纳教授指

出,银行业要想取得长期稳定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银行股东对银行倒闭承担责任,二是银行受

到政府严格的监管约束。当这两个条件有一个存在时,银行业就会非常稳定。但由于资本错配问

题,与金融抑制相关的严格监管是高度无效率的,加强监管反而会诱使银行承担不合理的风险,

因此,扩展股东责任并由股东来承担风险后果就是唯一可行的政策选择。〔29〕换言之,股东责任

和监管措施能够降低银行风险转移程度,当且仅当通过扩展股东责任而让股东负起责任或者政府

对银行活动施加严厉的监管,风险转移才能被充分消除。

如果不加以仔细区分,大可将加重责任规则与历史上的股东双重责任均视为股东在有限责任

之外承担的特殊责任。加重责任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解决公司法中传统股东有限责任与高风险业务

开展和追责之间效益不匹配、责任承担不均衡的问题。〔30〕更进一步讲,加重责任是要解决因金

融机构运营与风险处置所产生的 “责任失灵”问题,即因金融机构股东负有限责任而对公司之债

权人可能造成的利益损害问题。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负外部性不仅会造成利益相关者的损失,还

会促使政府利用公共资金来救助问题金融机构,进而造成社会公众福利的损失。对此,由经济行

为的负外部性创造者自身承担这一成本,成为降低负外部性影响的最佳方式。金融监管法视阈下

银行股东承担加重责任是将负外部性所致的社会成本内部化的一种制度设计,事先明确股东对金

融子公司的特殊救助义务,可以有效地分散金融机构破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股东出资责任基础之上的加重责任

法律责任是人类社会的法律所创制的概念,并无先天的、固定不变的本质,离开具体的法律

·461·

〔26〕
〔27〕

〔28〕

〔29〕

〔30〕

参见 〔日〕林幸司:《近代中国民间银行的诞生》,〔日〕林幸司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SeeJonathanR.Macey&GeoffreyP.Miller,DoubleLiabilityofBankShareholders:HistoryandImplications,27
WakeForestLawReview31,36 (1992).

参见 〔美〕杰瑞·马克汉姆:《美国金融史:从J.P.摩根到机构投资者 (1900—1970)》(第2卷),高凤娟译,中

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页。
参见 〔英〕约翰·D.特纳:《英国银行业危机:1800年以来跌宕起伏的英国银行业》,杨培雷译,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2019年版,第8 14页。
参见吴君媛:《公司治理视野下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适用研究》,载 《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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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语言环境,抽象、孤立地谈论法律责任是没有意义的。〔31〕

我国法理学界通常把广义上的法律责任作为法律义务的同义词来理解,而狭义的法律责任或

被定义为 “当事人应该承担的不利后果”,或是解释为由于当事人 “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

二性义务”。〔32〕对此,有学者指出,无论哪种界定 “法律责任”的方案,都有把 “法律责任”概

念本身同作为归责后果的 “法律义务”相混淆的风险。最常见的就是把西方语境中 “义务”概念

和 “责任”概念的混乱翻译和错误理解,译者有意把duty翻译为 “义务”,把obligation翻译为

“责任”,但duty/obligation所表达的都是西方的 “义务”概念,而不是西方的 “责任”概

念。〔33〕当然,在一般情形下将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视为相同的术语表达,并不会产生歧义,也

不会引发误解,但是既有法律责任的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体系毕竟存在着不周延的缺陷,对

于现代社会中一些特殊的法律责任形式缺乏当然的解释力。〔34〕因此,对于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

任 (enhancedobligation)的理解,要从西方法律术语词源和立法实践中对被我们译成 “责任”

的obligation概念予以内涵探究。Obligation一词可被译为汉语中的 “法律义务”,在词源上是指

因特定情形所导致的义务行为,具有必然要求性。这意味着,当义务的承担者处于一个义务之下

时,便被强求或必然地被期望以法律规定的方式而行为。〔35〕从前述 “加重责任”规则内容来看,

其制度本意是表达金融控股公司对其附属子公司承担的重于传统股东的法律义务,而非作为不承

担法律义务后果的法律责任。〔36〕

金融法语境中的股东 “加重责任”,旨在限制金融机构过度冒险行为和减轻金融风险的负外

部性,〔37〕实际是一种对义务 (即补充资本或作为行为的义务)的强制要求。当金融机构发生财

务困难或面临破产风险的特定事实时,金融机构股东具有危机救助与风险分担承诺、危机处置与

恢复财力支持、分担风险损失等三个方面的义务。如果金融机构股东不履行义务则要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只不过这种责任的履行一改传统的事后惩罚与补救方式,由事后追究变为了事先承

诺,在法条的表述中也更多地体现为法律义务的履行之意,而不像其他条文那样是针对违法行为

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事实上,尽管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是解决有限责任制度负外部性的制度设计,但加重责任

并非是在有限责任基础上的加重,而是在股东履行出资责任这一基本责任之上的 “加重”。之所

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以往的研究认为,既然大多金融机构都是以有限责任公司为组织形式,

自然也应适用公司法上的普遍原则,将有限责任径直视为与加重责任相对应的基础责任。又因传

统法学体系中并无加重责任的概念,继而陷入解释加重责任的法律性质与边界范围的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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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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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翟继光:《经济法责任研究》,载 《安徽大学法律评论》总第5期,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参见张文显:《法理学》(第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 166页。
参见蔡宏伟:《“法律责任”概念之澄清》,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6期。
参见李拥军:《法律责任概念的反思与重构》,载 《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
参见王夏昊:《法律义务的基本语义类型与特性》,载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参见杨松、宋怡林:《民营银行股东自担风险立法模式借鉴与选择》,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

第6期。

SeeAdamJ.Levitin,SamsonsToupeé:BankingLaw'sSource-of-StrengthDoctrine,41YaleJournalonRegulation
1078,1089(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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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出现了加重责任是准无限责任、〔38〕有限责任的特例,〔39〕甚至是复式责任 〔40〕的混乱界

定。需要指出的是,加重责任并非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自然也就不能用此标准在责任承担的维

度上将加重责任与有限责任、无限责任相提并论。暂且不论在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之间是否存在

第三种限度责任,如果套用责任承担的限度这一标准去理解股东的加重责任,自然只能从数额限

度上得出加重责任是有限责任的修正抑或是特殊责任这一模棱两可的结论。

(三)重在威慑预防的身份归责逻辑

比较来看,金融法上加重责任和传统民事责任制度在责任形态、责任的归责逻辑上互异。在

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初是将过错作为确定行为人责任归属的基础,奉行的是行为人以自己的全部

财产对自己行为承担责任,起到事后填补损害的功能。〔41〕显然,民事责任的规范要求侧重于

“惩罚主义”思维。照此逻辑,当金融机构股东履行完毕出资义务之后,如果股东滥用公司法人

人格和有限责任实施了实质侵害公司的行为,自然会有公司法、侵权法、破产法等规范让其直接

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填补滥用行为对债权人造成的损失,让公司人格恢复到未被

滥用之正常情形。随着侵权归责体系的不断演进,过错不再是承担侵权责任的唯一事由和归责原

则。〔42〕以合理分配风险为根据的风险归责原则,应对的是不幸事件之损害分配,逐渐与过错归

责形成责任法的二元结构,为侵权法中过错之外的行为归责提供统一的理论基础。〔43〕如若金融

机构股东不存在侵害金融机构债权人之权益的损害事实时,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加重其责任,貌

似也可以将此情形纳入风险领域的范畴,从而借助风险归责之理论为加重责任提供正当性说明。但

风险归责原则是根据利益获取、损害分散的可能性来判断损害发生在谁之风险领域内,进而确定损

害之分配。照此考量因素,应当由金融机构自身而不是金融机构之股东来承担责任。

更何况,在商事领域里,由公司债权人自愿承担超出公司资本的风险是公司独立人格制度的

真谛所在。〔44〕尽管股东经营风险的降低是以债权人风险的增加为代价的,股东利益是建立在强

加债权人不利益的基础之上,〔45〕但这是市场主体默许的且符合商事交易的市场规则,公司法也只

能认可并试图通过一系列的资本规制来缓解股东因有限责任而带来的负外部性,加强债权人保护。

然而,当这里的公司具象为金融机构时,原本合理的商业规则被金融资本异化为无序扩张和过度膨

胀的套利工具。金融机构以高杠杆、高负债经营为显著特点,资本规制与监管对债权人利益保护意

义不大。以商业银行为例,其主要依赖所吸收的存款 (本质上是银行的债务)而不是投资者的股

本,来发放贷款、开展投资和日常运转。〔46〕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不同于普通法人企业的资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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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立:《金融稳定立法中的多元政策导向与制度设计——— <金融稳定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评价及建议》,载

《金融法律评论》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125页。
参见杨松、宋怡林:《商业银行股东加重责任及其制度建构》,载 《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参见郭金良、于骁骁:《民营银行股东责任界定及构成研究》,载 《金融监管研究》2021年第4期。
参见赵廉慧:《有限责任的性质与功能》,载 《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参见魏振瀛:《侵权责任方式与归责事由、归责原则的关系》,载 《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参见叶金强:《风险领域理论与侵权法二元归责体系》,载 《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参见朱慈蕴:《股东出资义务的性质与公司资本制度完善》,载 《清华法学》2022年第2期。
参见税兵:《股东直索责任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载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参见 〔美〕迈克尔·P.马洛伊、威廉·A.洛维特:《简明银行业和金融机构法》(第9版),郑依彤、王天正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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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要求,普遍存在着资产和负债之间严重不匹配、资产负债杠杆率很高的特殊资产负债结构,这

导致金融机构存在脆弱性。〔47〕虽然看似最终承担经营风险的是股东,但事实上承担更大经营风

险的是这些利益相关人,金融机构股东并没有为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损害支付相应的成本。

既然公司法上的制度设计难以使金融机构股东承担其道德风险所致的全部成本,那么就需要

突破公司法规范对其投机行为进行控制。〔48〕为此,金融法律对金融机构及其股东的权利义务规

定了许多不同于一般民商事权利义务的特殊权责,金融法关于股东加重责任之规范便是其一。金

融机构股东承责基础是对社会整体利益实际或可能受损而作出的有效预防和必要补救,〔49〕就破

产风险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重新分配。〔50〕通过事先设定对股东的监管要求,一方面可以遏制金

融机构从事高风险活动的倾向,缓解因政府救助、存款保险的存在而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51〕

另一方面,也能确定金融机构在出现特殊风险时的救助方式与成本分担,从而避免以往问题金融

机构处置中依靠国家行政化全面救助的惯性依赖。

相比民事责任的 “惩罚主义”逻辑,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是基于身份归责原则,更侧重于

“预防主义”的思维。身份归责原则以组织法主体的身份外观进行归责,强调主体是否具有某种

身份,只要具备某种身份,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侵权责任或单纯的身份责任。〔52〕从中

可以看出,金融机构股东与金融机构对外虽然均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各自独立承担经营责任,

但二者实质上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公司身份体的内部关系。金融机构股东所承担的加重责任,是

股东的身份责任,其目的不是让金融机构股东直接承担金融机构的经营损失,而是在更大程度上

减少金融机构破产所引发的社会成本和公共救助损失。对于私权主体 (如债权人)的保护只是其

间接后果,并非主要意图,股东加重责任本质上不是对普通债权人和存款人的直接补充,〔53〕这

种误解会导致加重责任在适用范围上的无限泛化和适用限度上的不确定性。

四、我国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的制度调适进路

(一)我国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法源条款的设置

在法律层级上明确规定我国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规则已成为监管共识,但问题在于如何将

涉及多个规范义务的加重责任予以成文化表达。此前,有学者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对现有三

种立法模式进行分析之后,认为行业立法模式无法回应我国金融实践中既定的加重责任规范的扩

张事实,金融稳定法模式虽首次从立法层面明确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但所提及的加重责任类

型内涵与外延模糊、缺乏体系化的设计,公司法模式因直接补足私法正当性的优势而可以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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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50〕

〔51〕

〔52〕
〔53〕

参见彭冰:《商业银行的定义》,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参见阳建勋:《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互动中的银行股东道德风险规制》,载 《现代法学》2018年第4期。
参见叶姗:《经济责任:范畴提炼及其构造》,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SeeLissaLamkinBroome,Redistributing BankInsolvency Risks:ChallengestoLimited LiabilityintheBank
HoldingCompanyStructure,26UniversityofCaliforniaDavisLawReview935,968(1992 1993).

SeeAlessandroRomano,LucaEnriques&JonathanR.Macey,ExtendedShareholderLiabilityforSystemically
ImportantFinancialInstitutions,69AmericanUniversityLawReview967,993 (2019 2020).

参见梁开银:《论公司法上的身份归责原则》,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4期。
参见 《“金融控股公司的理论与实践”会议纪要》,载 《商法界论集》第7卷,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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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的法律载体。〔54〕对此,需要追问的是,在专注于优化公司内部治理

规则的公司法内,能否对金融机构这一特殊组织专门规定强制性规范。且不说具体条文如何安

排与表述,加重责任规则本身并非典型的公司法规则,如若在公司法中就股东加重责任进行立

法确认,无疑会与公司法自身的体例和理念相冲突,这一点从2023年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内容,以及域外相关立法模式的选择可见一斑。实际上,

在公司法中明确有关加重责任的立法指引,看似填补其私法基础并增加了上位依据,但仍无法

解决特定股东加重责任与作为公司法核心特征的有限责任原则之间的冲突,反而会导致公司法

体例的突兀。《金融稳定法 (草案)》虽未在相关条文中明确界定加重责任具体类型的内涵与

外延,存在着对既有低位阶规范实践确认的局限,但这些局限并不足以排除适用金融稳定法模

式。目前金融稳定法仍在起草制定过程之中,上述局限可通过进一步修改草案而加以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在 “制定金融法”的重大改革背景下,如何理解金融法成为设计我国金融机

构股东加重责任法源条款的关键前提。就提出 “制定金融法”的背景来看,我国金融领域长期缺

乏一部与金融体系相适应的系统性金融法律,“制定金融法,作为金融领域的基本法,与其他金

融法律法规共同构成比较完备的金融法律体系”〔55〕。不过,当前学界对于金融法的具体立法名

称、法律定位以及编纂结构存在着多元解读。就体例结构的选择而言,金融法既可以按照主体、

客体、行为、责任、程序的法律要素体系进行构建,也可按照金融业务的行业划分进行构建。〔56〕

也有学者根据具体的立法定位与调整对象指出:如果该法旨在界定和规范金融机构、金融活动及

金融行为,保护金融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则可将其法律名称定为 “金融基本法”;如果

侧重于全面监管各类金融活动,则可定位为 “金融监管法”。〔57〕尽管目前制定金融法尚处于立法

准备阶段,关于金融法的总体定位与体例结构并未形成普遍共识,但未来的金融法应当是一部具有

综合性的法律。与本文研究相关的问题是加重责任规范在金融法体系中的定位设计。申言之,如何

厘清金融法与金融领域其他法律,特别是金融稳定法之间的逻辑关系。总体上,此次金融法制定更

加侧重构建金融交易、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的一般性法律准则,相比之下,金融稳定法

的核心实质为金融风险管理法,其立法目标是防范、化解和处置重大金融风险与系统性风险,重点

在于明确具体的行政手段和司法程序的衔接设计。〔58〕而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的适用场域正是金

融风险的处置阶段,通过股东的自救压实其主体责任,降低道德风险与公共处置成本。

当然,加重责任规则的适用情形多样,既涉及金融机构的日常监管,也关系金融风险的危机

处置,显然无法将其归纳在一部法律或涵盖于一个法律条文中。就加重责任法源模式的选择而言,

目前最妥当的做法是在金融稳定法层面就股东加重责任作出指引性的上位法规范依据,具体规则由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配套规定来落实。而且,这样的规则安排也不会影响日后金融法中有关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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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57〕
〔58〕

参见赖虹宇:《我国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的扩张与规范》,载 《中国法学》2023年第4期。
王江:《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载 《人民日报》2024年8月28日,第9版。
参见刘少军:《金融法制定中的基本范畴与体系结构研究》,载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

2期。
参见李曙光:《对金融法制定的目标、原则与主要框架的探讨》,载 《中国银行业》2024年第9期。
参见吴晓灵、李曙光、郭雳:《金融改革与法律监管》,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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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的原则条款设计,从而有益于形成一个抽象原则与具体操作规则分层的法律结构。

(二)明确加重责任的具体内涵与规则要旨

如前所述,域外加重责任规则是随着不同监管机关的实践而逐步发展确立的,针对不同类型

的金融机构在早期纠正阶段、危机处置阶段和市场退出阶段有着不同的适用条件。显然,加重责

任这一概念术语无法明确指向内涵迥异的多项规则,也不能仅通过条文的碎片表述就生搬硬套地

将其归入上述任一制度类型,但这并不妨碍对我国金融监管实践中运用到的具体加重责任规则予

以明晰。通过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梳理,可以将我国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

的规则要旨高度提炼为 “主要股东在必要时补充资本”的资本协助承诺、〔59〕满足资本监管要求

的 “早期纠正措施”、〔60〕实施 “恢复和处置计划”的股东救助义务。〔61〕

这些散见于法律法规的加重责任规则,都是基于我国金融监管实践发展出来的,虽然发挥出

的制度功效和域外股东加重责任相似,却呈现出不同于域外的制度表现。比如,就 “主要股东在

必要时补充资本”的资本协助承诺而言,和域外由不同监管机关针对不同类型金融机构控股股东

创制出的加重责任规则相比,我国现有规定是以要求 “主要股东”在申请公司设立时将资本协助

承诺载明于公司章程之中,作为实施加重责任规则的主要手段。尽管近年来在修改多个金融监管

规章时,已将 “公司发起人”“公司主要出资人”等多种不同表述渐趋修改为 “主要股东”,〔62〕

实现了在条文表述上的一致,然而此处的 “主要股东”却缺少上位法依据。我国 《公司法》

(2023年修订)第265条对控股股东的含义作出了明确解释,现行金融法规中对控股股东的含义

也采取同 《公司法》一致的规定。不同的是,《公司法》中并没有对何谓 “主要股东”作出解释,

其他金融法律层面 [包括 《金融稳定法 (草案)》在内]也未检索到有关 “主要股东”的上位法

依据,更多的是金融监管机关在部门规章层级对 “主要股东”进行了界定。比如,原中国银保监

会于2022年11月公布的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在附则章节新增对

“主要股东”的含义解释,但这一解释无法为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所依据,且至今尚未进入修

法程序。鉴于此,有必要在金融稳定法中对 “主要股东”作出明确概念界定,并将其作为上位法

依据为不同类型金融机构所适用。

另外,股东履行补充资本义务以 “必要时”为履行条件,存在含混不清的问题。在现有的金融

监管规章中,一般都将股东的补充资本义务作为股东的特别义务单独规定。然而,不仅在上位法中

无处寻找到对 “必要时”的解释,就连监管机关发布的主要股东承诺模板中,〔63〕也是照抄法律条

文表述,未对 “必要时”这一模糊性词语作出准确、规范、可执行的履行时限解释,那么,随之而

来的问题是何谓 “必要时”。其实,在此之前的部分规章中就已对何种情形下股东补充资本作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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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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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第6条;《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

第1号)第19条、第28条;《保险公司控股股东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2年第1号)第17条、第18条;
《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第5号)第42条;《信托公司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20年第4号)第21条、第37条、第48条。
参见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年第4号)第八章第四节监管措施。
参见 《银行保险机构恢复和处置计划实施暂行办法》(银保监发 〔2021〕16号)第2条。
如 《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3年第2号)第10条规定消费金融公司 “主要出

资人”,后被 《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4号)第25条修改为消费金融公司 “主要股东”。
参见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保险机构股东承诺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银保监办发 〔2021〕

100号)附件1:《商业银行主要股东承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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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 “在公司出现支付困难时,给予流动性支持;当经营损失侵蚀资本时,及时补足资本

金”。〔64〕但修改后的规章大多采取了 “在必要时向公司补充资本”的一致性表述,〔65〕这样的模

糊处理更多是考虑到监管实践中存在多种情形以便增强条文适用的普遍性,然而,这也存在过度

限制金融机构股东权益之虞。从域外股东加重责任的规则本意来看,强调股东在金融机构陷入财

务困境时给予协助,这种施加给金融机构股东的 “责任”,也成为监管机关对金融机构安全性和

稳健性判断的新标准之一。对此,应当明确 “必要时”的准确含义为 “当公司不符合资本监管要

求或财务困难,以至于不能支付其债务或损及存款人利益时”,此时主要股东才履行资本补充义

务或提供财务援助,避免金融监管实践中对该履行情形作扩大化解释。

(三)区分加重责任的适用对象与责任限度

不同于域外股东加重责任规范主要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适用,我国的加重责任规范将适用范

围从银行扩张到所有类型的金融机构,适用对象上也从控股股东扩张至主要股东。鉴于此,有学

者以维护金融安全的公共政策目标、实用主义的监管逻辑影响以及股东滥权行为的治理需求对加

重责任规范过度泛化的动因进行了解释。〔66〕但股东加重责任有无必要扩张适用到所有类别的金

融机构? 针对类型各异的金融机构适用加重责任,能否达致其制度目标? 对于上述问题的认识,

都会影响到相关法律制度的设计。

第一,应实行金融机构差异化适用加重责任规则,避免 “一刀切”。我国是以银行业金融机

构为主的国家金融体系,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占全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比重接近90%,〔67〕

防范化解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对稳定我国金融系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结合2023年末央行金融

机构评级来看,24家大型银行评级结果较好,全都在安全边界内。高风险银行共357家,主要集

中在农合机构 (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和城市商业银

行。〔68〕由此可见,当前我国金融风险的化解重点在于上述部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而非系统重

要性金融机构,加重责任制度的适用应当向这些金融机构侧重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功效。但事实

上,现有加重责任规则的适用对象恰恰遗漏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以 “主要股东的资本协助义

务”为例,金融监管部门将该项义务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申请设立时公司章程中应当载明的内

容,并作为行政许可事项予以审查。〔69〕相比之下,在对农村中小银行机构的行政许可事项审批

中,全然不见该项义务。〔70〕对此,虽然可以通过解释的方式将其扩张至其他监管规章而对农村

中小金融机构予以适用,但仍应将补充资本义务作为明确的法律要求以弥补监管漏洞。〔71〕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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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67〕
〔68〕
〔69〕

〔70〕

〔71〕

参见 《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4年第3号)第16条;《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

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3年第2号)第10条。
参见 《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4号)第25条。
参见赖虹宇:《我国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的扩张与规范》,载 《中国法学》2023年第4期。
参见 《三季度末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超489万亿元》,载 《人民日报 (海外版)》2024年12月23日,第4版。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4》,中国金融出版社2024年版,第80页。
参见 《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年第3号)第12条、第30条、第

41条、第62条。
参见 《中国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9年第9号公

布,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22年第5号修正)。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 (银保监办发 〔2020〕124号)

要求属地银保监局 “支持主发起行向村镇银行补充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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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中小金融机构并不意味着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无需加重责任的规制,大型金融机构作为金融

体系稳定的压舱石,仍然是金融监管的主要对象。

第二,应区分不同阶段的加重责任适用目标,明确以符合资本监管要求和保护公共资金为加

重责任的限度边界。加重责任的适用在何种程度才能实现其制度目标,这首先需要对该制度的目

标究竟是什么有清晰的认识,因为加重责任的制度目的决定了其运行逻辑,进而影响到具体的规

则设计与适用边界。此前的研究往往笼统地论及加重责任功能价值,对其并不区分适用阶段。正

如学者所指出,股东加重责任的本质不是对普通债权人和存款人的直接补偿,其在不同阶段的目

的不同:在早期纠正、危机处置阶段是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在市场退出阶段是为了

保护公共资金安全,而不是直接对债权人的赔偿。〔72〕因此,加重责任是有其适用限度和边界的。

就危机处置阶段的补充资本而言,股东补充的数额是能使金融机构符合最低资本监管要求所需的

金额,如域外早期纠正措施就限定了股东注入资本的数额;〔73〕就市场退出阶段的加重责任而言,

股东需要负担因金融机构破产而造成的公共资金损失,如存款保险公司为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

供援助而遭受的损失。但现行的或者正在制定的法律法规,都忽略了这个基础性问题,缺乏对金

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的周全制度设计。对此,在相关金融法律法规中应进一步明确包括主体、条

件、限度等各内涵要素的股东加重责任体系,提高风险处置的灵活性。

(四)完善加重责任的法律后果与约束效力

如前所述,加重责任实际上是股东的加重义务,并非严格意义上具有惩罚与制裁性质的法律

责任。但是股东违反了补充资本义务或其他加重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金融法上专门关

于股东违反加重责任的法律条款并不多,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将股东加重责任作为金融机构申请发起设立时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内容。若股东未能根

据金融法强制性规范的要求在公司章程中记载股东加重责任这一必要事项,可能遭受的法律后果便

是金融机构因不符合形式要件而不予审批通过。但从绝大多数金融机构得以顺利设立的结果来看,

此项法律后果并未发挥实效。况且,在金融机构设立之后,股东通过合法程序修改公司章程之约定

来规避加重责任也并非没有可能。因而,借由章程确立股东加重责任的做法徒有形式、效能不足。

其二是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股东按照金融监管要求事先作出对未来履行相应责任和义务的承

诺,并在必要时履行如资本补充、流动性支持和配合实施恢复处置计划等风险救助承诺。〔74〕股

东虽然是应监管要求作出承诺,但在本质上属于民事单方允诺行为,并不构成双方意思表示下的

合同行为,况且股东承诺的对象是金融机构而非监管机关。对于违反承诺的主要股东,也是由金

融机构采取限制股东权利等措施,〔75〕监管机关只有在主要股东阻碍金融机构增资或拒不配合落

实监管要求时才能对其采取约谈股东、责令转让股权、限制经营权利等措施。〔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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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74〕

〔75〕

〔76〕

参见 《“金融控股公司的理论与实践”会议纪要》,载 《商法界论集》第7卷,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2页。

See12U.S.C.§1831O (e)(2)(E)(i).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保险机构股东承诺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办发 〔2021〕100号)第1

条将股东承诺分为声明类、合规类、尽责类三类,其中,尽责类承诺包括风险救助承诺和根据其他监管要求作出的承诺。
参见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保险机构股东承诺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办发 〔2021〕100

号)第10条。
参见 《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 (试行)》第34条、第36条;《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第1号)第48条。



2025年第2期

其三是基于央行评级、监管评级结果,当金融机构未达到资本监管要求或违反审慎监管规则

时采取的早期纠正措施。如要求金融机构制定切实可行的资本补充计划和限期达标计划、限制分

配红利和其他收入、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有关股东的权利、〔77〕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

构依法提高投保机构存款保险费率等。〔78〕这些风险纠正措施在适用上虽然有时会涉及股东加重

责任,可被视作应急管理的范畴,〔79〕但主要功能在于推动金融机构有序化解风险隐患,恢复金

融机构的安全稳健运行,与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责任不同。

对股东违反加重责任的认定和惩罚是金融监管实务中不可回避的任务之一。然而,上述关于

股东违反加重责任的法律后果震慑力、约束力不足,条款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时限要求和操作

性,导致在执行加重责任时存在弹性空间。鉴于此,首先,应当增强加重责任规则的操作性,提

升监管的有效性。《金融稳定法 (草案)》中,明确了金融机构出现监管指标异常波动等风险情

形的,监管部门可 “责令按照恢复和处置计划或者监管承诺限期补充资本”〔80〕。但包括该条在内

的涉及早期纠正内容的法律法规,如 《存款保险条例》《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都未提及时限

要求,建议在修法时借鉴域外经验,明确早期纠正措施的整改时限。其次,完善事前准入审批、

事中持续监管、事后处置处罚的全流程监管制度,此前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将 “补充资本”已由股东义务提升为监管强制措施之一,如果金融机构主要股东拒不执行

相关强制措施,就会受到包括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在内的行政处罚。〔81〕相比之下,在 《金融稳

定法 (草案)》中,除了规定股东 “拒绝追加出资或追加出资仍不足以弥补资产损失的,应当全

额减记股权”外,〔82〕便再也找不到有关违反股东加重责任的条文。对此,应当在金融稳定法中

增设对股东违反加重责任的专门罚则,穿透压实其风险管理责任。

五、结 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作为危机处置的监管工具被各国立法采用,

并运用于金融监管实践。与此同时,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加快,金融监管包容性提升,金融业迎

来了历史性快速发展阶段。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前期经济高速发展所掩盖的各类金融风险

逐步暴露,强化监管成为当前中国的必然和理性的选择。〔83〕对于股东加重责任制度的移植和借

鉴就体现了这一时期国家金融监管的立法倾向。以往研究并不注重股东加重责任背后的运作逻辑

和归责基础,而是笼统地介绍域外股东加重责任制度发展、价值意义,这已不能满足当下所需

要。准确认识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的首要难题并非如何设计规制方案,而是厘清规制背后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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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8〕
〔79〕

〔80〕
〔81〕
〔82〕
〔83〕

参见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年第4号)第175条至第180条。
参见 《存款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60号)第16条。
参见刘志伟、王一凡:《地方金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整合再造》,载 《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4期。
《金融稳定法 (草案)》二审稿第20条。
参见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57条、第83条。
参见 《金融稳定法 (草案)》二审稿第32条。
参见胡滨:《从强化监管到放松管制的十年轮回———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载 《国际经济评

论》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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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原理。表面上,继受前后相应的条款规定在外在形式上没有发生变化,但其实际内涵却发生了

变化,传统民事理论和过错归责体系对此存在解释障碍。对此,应从经济法主体承担的 “角色责

任”原理,〔84〕来解释股东加重责任的归责基础问题,在明确股东加重责任的制度定位和运作逻

辑下,重申适用股东加重责任的法律立场,通过改进具体规范的内容设计,来完善金融机构风险

隔离机制以提升自我救助能力,实现优化风险防控和化解手段缓解金融市场失灵之目的。〔85〕

Abstract:Whenfinancialinstitutionsfacetheregulatoryrequirementsofinsufficientcapitalor

evenbankruptcyrisk,theircontrollingshareholdershavetofulfillspecificrescueobligations,

suchasreplenishingcapital,whichhasbecometheinstitutionalconventionoffinancialsupervision

practiceglobally.Duetothedeviationfromthelimitedliabilityprincipleofthecompanylaw,the

enhancedobligationimposedonshareholdersfacesquestionsanddisputesoflegitimacy,necessity

andfeasibility.Atpresent,thetheoreticaldiscussiongenerallyignorestheinstitutionallogicof

increasingresponsibility,andoveremphasizesthepracticaleffectundertheconceptofinstrumentalism.

Theproblemofshareholdersresponsibilityinthedisposaloffinancialrisks,whichshouldbe

deeplydiscussed,iscoveredupbythegovernanceneedsoffinancialsupervision.Inourcountry,

theshareholdersenhancedobligationruleoffinancialinstitutionspresentsakindofidentity

attributionlogic,whichaimstorestrainthetransferofmoralhazardandredistributethecost

burdenoffinancialinstitutionsbankruptcyrisk.Asaproductofstrengthenedsupervisionand

riskprevention,thesystemofincreasedshareholderresponsibilityoffinancialinstitutionsshould

taketheFinancialStabilityLawasthecarrierofspecificlegalprovisions,andcoordinatethe

applicationofrelevantlawsandregulationsanddepartmentalrulesappliedinfinancialindustry.In

termsofsystemimprovement,weshouldrefineandclarifytheessenceoftherulesofenhanced

obligation,distinguish differentobjectstoapplyincreasedliability differently,refinethe

applicablelimitsofincreasedliabilityinthecrisisdisposalstageandthemarketexitstage,add

specialpenaltiesforshareholderswhoviolatetheenhancedobligation,andimprovethelegal

consequencesandbindingeffectsofenhancedobligation.

KeyWords:limitedliability,enhancedobligation,riskdisposal,FinancialStability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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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守文:《经济法原理》(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79 180页。
参见刘盛:《现代金融体系视野下的金融法:理念信守与制度表达》,载 《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11期。




